
香�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�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，對其
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，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
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

在香�的主要�業地址及
在香�接收法律程序文件之代理人變更

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自2015年9月30日
�，本公司在香�的主要�業地址變更為香�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18樓。

董事會進一步宣佈，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之一黃慧玲女士獲委任接替盧綺霞女士及李美
儀女士（「盧女士及李女士」）擔任代表本公司在香�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書之代理
人，自2015年9月30日�生效。

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感謝盧女士及李女士於任內對本公司作出的貢獻。

承董事會命
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

張東海
董事長

中國內蒙古，二零一五年十月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張東海先生、劉春林先生、葛耀勇先生、張東升先
生、張新榮先生、呂貴良先生及宋占有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俞有光先生、齊永興先
生、張志銘先生及譚國明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